附件1
2026年度全区政府补贴性职业培训目标任务表
	
	培训
总量
（人次）
	其    中（人次）
	年度高技能人才培养（人）

	
	
	新就业形态
	帮扶家庭劳动力培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创业
培训
	其他
培训
	

	银 川 市
	12000
	1000
	100
	1380
	9520
	9000

	石嘴山市
	4000
	400
	100
	540
	2960
	1900

	吴 忠 市
	4000
	400
	220
	630
	2750
	500

	固 原 市
	4000
	300
	330
	310
	3060
	400

	中 卫 市
	6000
	400
	250
	1140
	4210
	1200

	合  计
	30000
	2500
	1000
	4000
	22500
	13000

	备注
	1.银川市培训任务包含宁东地区。
2.年度高技能人才培养含补贴性培训和市场化培训。


附件2

2026年度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项目
一、六类人员培训。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促进、就业导向与产业需求统筹兼顾、培训效果与技能评价提质增效的原则，统筹各类培训资源，以农村转移劳动力、返乡农民工、脱贫劳动力等为重点，聚焦新兴产业、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技能人才供给，强化实际操作技能训练和职业素质培训，组织符合条件人员根据个人意愿，依托职业（技工）院校、定点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结合当地企业、园区、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采取“订单式、定岗式、定向式”和“直补个人”等方式开展培训。
（一）就业技能培训。对城乡新成长劳动力和初次就业的农村劳动者开展初级技能培训；对用工单位需求量大、职业（工种）比较集中、就业方向比较明确的，采取“订单式、定岗式、定向式”培训；对培训工种单一、培训技术要求高、培训人员较少且分散、不宜集中组织或难以集中组织培训的，可采取“直补个人”方式培训。
（二）专项职业能力培训。按各地级市向自治区备案项目开展培训，备案项目详见附件3。
（三）“两后生”储备性技能培训。对年龄在15-22岁之间城乡初高中毕业未升学的应届毕业生开展储备性技能培训，根据其培训意愿和市场需求，依托技工院校开展为期一个学期（4个月以上）的职业技能培训。
（四）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培训。落实“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证书”制度，在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月1日至12月31日）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可根据其培训意愿和所学专业参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
二、企业职工培训。坚持产业导向，充分发挥企业培训主体作用，突出高技能人才培训、产业急需紧缺人才培训。支持各类企业结合自身需求，在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导下自行组织或委托职业（技工）院校、有培训资质的职业培训机构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公共实训基地等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大中型企业（除院校以外的事业单位）围绕主营业务相关职业（工种）面向本单位职工自行组织培训的，需要具备培训条件并在属地人社部门备案（市、县区人社部门要对企业备案的职业〈工种〉、师资队伍、培训场地、实操设备等参照国家职业标准进行严格审核，备案表详见附件6），培训完成后补贴至企业；企业委托有培训资质的职业培训机构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开展培训的，培训补贴至受委托培训单位；企业职工自费参加培训的，培训补贴至职工个人。
（一）岗位技能培训。对企业新招录的六类人员，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在上岗一年内通过岗前培训、在岗培训、职业素质培训、岗位练兵等方式，提升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二）新型学徒制培训。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培训机构参与的原则面向各类企业全面推进企业新型学徒制，通过企校合作、工学交替等方式，以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人员为主要培养对象，以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为主，保障企业技能岗位新入职员工和转岗员工接受高质量职业技能培训。按规定可将签订半年以上实习协议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纳入企业新型学徒范围，对毕业后与实习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从入职开始按规定予以补贴。
三、高技能人才培训。围绕重点产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依托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技工（职业）院校和大型骨干企业（集团）等开展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培训。其中，企业在职职工开展技师职业技能培训。
四、“直补个人”培训。宁夏户籍的六类人员、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和在区内就读的高校年度毕业生可自费在具有职业技能培训资质的培训机构参加培训，取得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的，按规定程序申请，培训补贴直接拨付个人。
五、项目制培训。各市、县（区）可面向国家重大改革中的失业人员通过项目制方式，向培训机构整建制购买就业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服务的方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六、急需紧缺职业（工种）培训。紧扣自治区重点产业需求，针对《宁夏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内的职业（工种）开展的培训。
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培训。主要面向线上接受互联网平台发布的配送、出行、运输、家政服务等行业从业人员开展的技能培训。
八、康养照护类技能培训。在符合条件的培训对象中积极组织“4050”人员、具有医疗护理专业背景的大学生和从事过相关行业的失业人员等群体，引导参加康养照护类职业技能培训。
九、数字领域技能培训。聚焦数字信息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大信息技术、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数字领域技能培训力度。
十、创业(网络创业)培训。面向全区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六类人员，针对不同创业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业意识、创办企业、改善企业和网络创业的培训课程，提升创业创新能力，培训合格后统一颁发合格证书。
十一、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支持银川市开展“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试点，通过自行购买学时或自行开发线上课程的方式探索线上培训模式。
 附件3
宁夏各地市专项职业能力培训项目备案表
	序号
	专项名称
	所属职业(工种)
	培训时间（天）
	补贴标准（元）
	备  注
	备案地级市

	1
	刺绣品制作
	
	10
	550
	人社鉴函[2010]60号
	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

	2
	手工编织
	
	10
	600
	劳社鉴发[2006]20号
	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

	3
	剪纸
	
	10
	500
	人社鉴函[2011]52号
	——

	4
	枸杞树修剪
	果树工
	10
	550
	人社鉴函[2010]60号
	银川市、吴忠市、中卫市

	5
	枸杞硬枝扦插
	果树工
	10
	550
	人社鉴函[2010]60号
	中卫市

	6
	枸杞病虫害防治
	果树工
	10
	550
	人社鉴函[2010]60号
	——

	7
	枸杞干果加工
	果类产品加工
	6
	550
	人社鉴函[2010]60号
	中卫市

	8
	装载机操作
	装载机司机
	——
	——
	按《装载机司机国家职业标准》(初级)相应模块的要求进行考核
	2026年按照国家相关职业标准培训，不再纳入专项职业能力培训备案范围。定点机构中申报该工种的可按照国家标准开展培训。

	9
	挖掘机操作
	挖掘机驾驶员
	——
	——
	按《挖掘机驾驶员国家职业标准》(初级)相应模块的要求进行考核
	

	10
	家居清洁
	家政服务员
	10
	700
	按《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初级)相应模块的要求进行考核
	银川市、石嘴山市、固原市

	11
	老年人照料
	家政服务员
	10
	650
	按《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初级)相应模块的要求进行考核
	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

	12
	服装缝纫
	缝纫工
	20
	800
	劳社鉴发[2005]34号
	银川市

	13
	宁夏特色小吃牛肉拉面制作
	中式面点师
	20
	900
	人社鉴函[2010]126号
	银川市

	14

	宁夏特色小吃之烩小吃制作
	中式烹调师
	8
	750
	按《中式烹调师国家职业标准》(初级)相应模块的要求进行考核
	吴忠市、固原市

	15
	宁夏特色小吃之羊肉臊子面制作
	中式面点师
	8
	700
	按《中式面点师国家职业标准》(初级)相应模块的要求进行考核
	——

	16
	宁夏特色小吃之羊杂制作
	中式烹调师
	8
	700
	按《中式烹调师国家职业标准》(初级)相应模块的要求进行考核
	石嘴山市

	17
	宁夏特色小吃之油香制作
	中式面点师
	5
	550
	按《中式面点师国家职业标准》(初级)相应模块的要求进行考核
	——

	18
	宁夏特色小吃之酿皮制作
	中式面点师
	5
	550
	按《中式面点师国家职业标准》(初级)相应模块的要求进行考核
	石嘴山市


附件4
 宁夏“新八级工”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范围及标准表
                                                                                单位：元/人
	序
号
	职业技能培训类型
	参加人员范围
	取证要求及补贴标准

	
	
	
	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合
格
证
书

	
	
	
	学
徒
工
	初
级
工
	中
级
工
	高
级
工
	技
师
	高
级
技
师
	特
级
技
师
	首
席
技
师
	
	

	1
	六类人员培训

	就业技能培训
	六类人员
	-
	1000
	2000
	4000
	5000
	6000
	-
	-
	-
	-

	2
	
	专项职业能力培训
	六类人员
	-
	-
	-
	-
	-
	-
	-
	-
	500-
900
	-

	3
	
	“两后生”储备性技能培训
	城乡初高中毕业未升学的应届毕业生
	-
	6000
	-
	-
	-
	-
	-
	-

	4
	企业职工培训
	岗位技能培训
	企业新招录的六类人员
	-
	1000
	2000
	4000
	5000
	6000
	-
	-
	-
	-

	5
	
	新型学徒制培训
	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人员
	-
	-
	6000
	8000
	11000
	15000
	-
	-
	-
	-

	6
	高技能人才培训
	符合条件的六类人员（含企业新招录的六类人员）和企业在职职工
	-
	-
	-
	4000
	5000
	6000
	10000
	15000
	-
	-

	7
	“直补个人”
	符合条件的六类人员和企业职工
	-
	1000
	2000
	4000
	5000
	6000
	-
	-
	-
	-

	8
	急需紧缺职业
（工种）培训
	企业在岗职工、六类人员
	-
	1200
	2400
	4800
	6000
	7200
	-
	-
	-
	-

	9
	项目制培训
	国家重大改革中的失业人员
	-
	-
	-
	-
	-
	-
	-
	-
	-
	2000

	10
	创业(网络创业)培训
	“产生你的企业想法”模块
	全区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六类人员
	-
	-
	-
	-
	-
	-
	-
	-
	-
	400

	11
	
	“创办你的企业”模块
	
	-
	-
	-
	-
	-
	-
	-
	-
	-
	1200

	12
	
	“改善你的企业”模块
	
	-
	-
	-
	-
	-
	-
	-
	-
	-
	1600

	13
	
	网络创业培训
	
	-
	-
	-
	-
	-
	-
	-
	-
	-
	1600


附件5

申领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补贴流程
培训、评价补贴申请材料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个人申请的培训、评价补贴、生活费补贴原则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资金“一卡通”方式进行发放，补贴资金发放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企业或培训机构申请的培训、评价补贴，按规定支付到企业或培训机构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1.企业职工培训补贴发放流程：对企业和受委托的培训机构代为申请或直补培训机构的培训（评价）补贴资金，需提供培训机构开具的税务发票（或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培训计划、培训取证人员花名册及证书编号，培训后取得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的，分别给予1000 元、2000元、4000元、5000元、6000元补贴，按规定支付到企业或培训机构（以委托培训协议为准，责任由企业承担）的银行账户。
2.六类人员培训补贴：培训机构提供学员培训取证人员花名册及证书编号、培训机构开具的税务发票（或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培训机构为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含中职和技工院校毕业生）及符合条件人员代为申请培训培训补贴的，还应提供初、高中毕业证书、代为申请协议。培训后取得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的，分别给予1000 元、2000元、4000元、5000元、6000元培训补贴及评价等补贴，按规定支付到培训机构的银行账户。符合政策补贴条件的人员培训后取得创业（网络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的，按培训类型分别给予400-1600元的培训补贴。
3.直补个人补贴。对个人申请的培训、评价等补贴资金，原则上支付到申请者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符合政策补贴对象在领取证书后12个月内，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申请。线上通过我的宁夏APP—人社公共服务—宁好就业—职业技能培训（直补个人）中申请。线下持相关材料（身份证、户口簿原件或复印件、具有职业技能培训资质的培训机构开具的税务发票或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及取得证书到户籍地、工作地或社保缴纳地就近申领（票额高于补贴标准的按照补贴标准、低于补贴标准的据实补贴，不得重复申请补贴）。六类人员培训后取得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的，按照上述流程给予1000 元、2000元、4000元、5000元、6000元培训补贴；企业新招录的六类人员培训后取得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的，按照上述流程给予1000 元、2000元、4000元、5000元、6000元培训补贴；企业除新招录的六类人员之外其他职工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的按照上述流程给予5000元补贴。
4.新型学徒制培训。企业职工参加培训取得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的，每人每年分别按照 6000 元（中级）、8000 元（高级）、11000 元（技师）、15000 元（高级技师）的标准，参照六类人员补贴流程给予培训补贴。
附件6
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培训中心备案表 
	备案（事业单位）企业信息
	名称
	
	负责人
（法人）
	

	
	地址
	
	企业（单位）
规模（人数）
	

	
	主营业务
	
	企业（单位）
性质
	

	培训职业（工种）信息
	培训工种（职业编码）
	
	培训技能等级
	

	
	培训工种（职业编码）
	
	培训技能等级
	

	
	培训工种（职业编码）
	
	培训技能等级
	

	
	单期培训规模
(人数）
	
	预计全年培训规模（人数）
	

	专（兼）职教师人数
	
	职称或技能等级
	

	实操设备数量
	
	培训场地面积（平米）
	

	培训部门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企业简介
	（可附页说明）


	企业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属地人社部门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1.企业性质填写央企、国企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填写全额或差额事业单位。
    2.主营业务要与培训职业（工种）一致或相近。
    3.市、县（区）人社部门要对企业备案的职业（工种）、师资队伍、培训场地、实操设备等参照国家职业标准进行严格审核。




